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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财有风险 投资需谨慎

广告

本报记者 俞佳融

今年“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教育宣传月”活动于 9月 15日至 10月 15日
如期举行，以“汇聚金融力量 共创美好生活”为口号，致力于向人民群众提
供金融知识，促进形成良好的金融消费环境。

为了更好地保障金融消费者在参与金融市场时的合法权益，金融消费者主要
有八项基本权利，你了解吗？今年3月1日起，《银行保险机构消费者权益保护管
理办法》正式施行，办法中明确指出银行保险机构应当保护消费者八项基本权利。

本报讯（李远 俞佳融）今年以
来，邮储银行镇江市分行厚植“三
农”沃土，不断提升农村金融服务的
能力和水平。截至目前，小额贷款
线上化占比已超95%。

该行不断完善乡村振兴工作机
制，选派市县行机关骨干、客户经
理、理财经理、柜员等人员组成乡村
振兴工作专班，在农村地区常态化
开展网格化服务，加强服务农村市
场力度，找准金融服务乡村振兴的
着力点。同时，顺应农业农村数字
化趋势，以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
等新技术为支撑，积极推动“三农”

金融数字化，创新线上金融服务产
品，提升线上服务能力，小额贷款线
上化占比不断提升。

邮储银行镇江市分行持续搭建
新型“三农”服务平台，争取地方相
关机构支持与推荐，积极走访“三
农”客户，凝聚合作推动乡村振兴发
展的共识，合力推动乡村振兴服务
质效。该行发挥邮银协同优势，最
大化整合各类资源，搭建综合化服
务平台和场景，更加高效便捷地解
决农村金融服务覆盖率低等问题，
打通服务乡村振兴“最后一公里”，
助力绘就乡村振兴新画卷。

邮储银行镇江市分行
提升农村金融服务水平
小额贷款线上化占比超95%

本报讯（李远 俞佳融）近日，
邮储银行镇江市分行开展“网络安
全宣传”活动，进一步增强全民网络
安全意识，切实做好网络安全知识
普及工作，提高社会公众防范网络
诈骗意识与技能水平，增强社会公
众对金融网络安全与数据安全的信
心。

本次活动，邮储银行采用“线
上+线下”的方式，充分利用线上渠
道发布相关微视频、海报等，向客户

宣传讲解信息和网络安全知识。同
时以网点为阵地，通过LED屏、广告
机等播放宣传视频、向客户发放宣
传折页、引导客户参与厅堂活动等
线下活动，重点就如何应对常见的
网络安全风险、个人信息的保护以
及如何防范电信诈骗等方面进行宣
传，使客户能够充分了解掌握网络
安全知识，提高网络金融诈骗的辨
别能力和防范能力，避免个人财产
遭受损失。

邮储银行镇江市分行
开展“网络安全宣传”活动

本报讯（储宣 包建华 俞佳融）
近日，邮储银行镇江市分行开展存
款保险宣传，将存款保险相关知识
普及到百姓当中，努力践行“我为群
众办实事”。

该行立足网点，发挥网点主阵
地作用，在各个网点厅堂内摆放相
关宣传资料，统一制作了“存款保险
明白卡”立牌，摆放在辖内营业网
点。充分利用自助设备、LED、电视
等持续播放存款保险宣传视频和宣

传标语，员工工作间隙向客户发放
宣传材料，向客户介绍存款保险的
定义、保障范围、偿付限额、偿付时
限等问题。

同时，通过走访商户、社区、集
市，扩大宣传范围，将“护航新征程
存保伴您行”活动，有声有色地开
展。今后，该行将持续开展存款保
险宣传活动，建立常态化、制度化的
宣传机制，为维护金融稳定贡献力
量。

邮储银行镇江市分行
开展存款保险宣传工作

本报讯（储宣 俞佳融）近日，
邮储银行镇江市分行依托营业网
点，举办“财富周周讲”活动，累计发
放宣传折页近千份，百余人次接受
咨询。

据悉，本次“财富周周讲”活动，
主要向客户宣传合理理财、合理消
费、如何支配好家庭收入，引导客户
了解金融知识及合理进行资产配
置，陪伴客户成长。活动现场气氛

热烈、高潮迭起，台上台下热情互
动，取得了良好的宣传效果，给客户
提供更加丰富多样的服务，提升网
点客户服务体验度。

“财富周周讲”沙龙活动仅仅是
该行服务客户的一个缩影。今后，
邮储银行镇江市分行将优质服务内
容嵌到产品线中，不断提升金融消
费者满意度，传递邮储温度。

邮储银行镇江市分行
举办“财富周周讲”活动

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教育宣传月
带您了解金融消费者八大权益

银行保险机构收集消费者个人
信息应当向消费者告知收集使用的
目的、方式和范围等规则，并经消费
者同意，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
外。消费者不同意的，银行保险机

构不得因此拒绝提供不依赖于其所
拒绝授权信息的金融产品或服务。
银行保险机构不得采取变相强制、
违规购买等不正当方式收集使用消
费者个人信息。

保护消费者信息安全权

银行保险机构应当不断提升服
务质量，融合线上线下，积极提供高
品质、便民化金融服务。提供服务

过程中，应当尊重消费者的人格尊
严和民族风俗习惯，不得进行歧视
性差别对待。

保护消费者受尊重权

银行保险机构应当开展金融知
识教育宣传，加强教育宣传的针对
性，通过消费者日常教育与集中教
育活动，帮助消费者了解金融常识

和金融风险，提升消费者金融素养。
金融知识教育宣传应当坚持公

益性，不得以营销、推介行为替代金
融知识普及与消费者教育。

保护消费者受教育权

保险公司收到被保险人或者受
益人的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请求
后，应当依照法律法规和合同约定

及时作出处理，不得拖延理赔、无理
拒赔。

保护消费者依法求偿权

银行保险机构应当审慎经营，
保障消费者财产安全权，采取有效
的内控措施和监控手段，严格区分
自身资产与消费者资产，不得挪用、
占用消费者资金。

同时，银行保险机构应当合理
设计业务流程和操作规范，在办理
业务过程中落实消费者身份识别和
验证，不得为伪造、冒用他人身份的
客户开立账户。

保护消费者财产安全权

银行保险机构应当保障消费者
公平交易权，不得存在下列情形：
（一）在格式合同中不合理地加重消
费者责任、限制或者排除消费者合
法权利；（二）在格式合同中不合理
地减轻或者免除本机构义务或者损
害消费者合法权益应当承担的责

任；（三）从贷款本金中预先扣除利
息；（四）在协议约定的产品和服务
收费外，以向第三方支付咨询费、佣
金等名义变相向消费者额外收费；
（五）限制消费者寻求法律救济；
（六）其他侵害消费者公平交易权的
情形。

保护消费者公平交易权

银行保险机构销售产品或者提
供服务的过程中，应当保障消费者
自主选择权，不得存在下列情形：
（一）强制捆绑、强制搭售产品或者
服务；（二）未经消费者同意，单方为
消费者开通收费服务；（三）利用业

务便利，强制指定第三方合作机构
为消费者提供收费服务；（四）采用
不正当手段诱使消费者购买其他产
品；（五）其他侵害消费者自主选择
权的情形。

保护消费者自主选择权

银行保险机构应当保障消费者
的知情权，使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和
有利于消费者接受、理解的方式进
行产品和服务信息披露。对产品和
服务信息的专业术语进行解释说
明，及时、真实、准确揭示风险。

同时，银行保险机构应当以显
著方式向消费者披露产品和服务的
性质、利息、收益、费用、费率、主要

风险、违约责任、免责条款等可能影
响消费者重大决策的关键信息。

此外，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当根
据业务性质，完善服务价格管理体
系，按照服务价格管理相关规定，在
营业场所、网站主页等醒目位置公
示服务项目、服务内容和服务价格
等信息。

保护消费者知情权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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